
附件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各项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拟通过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的形式对部分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

2、 主要内容
《通知》拟对六份涉及支付结算业务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中与《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要求不符的条款。主要涉及《上海市贷记办法》（上海银发〔2005〕129号文印发）等四份规范性文件中的4个条款。二是根据支付业务系统和联网核查系统突发事件的分类等相关业务工作实际的调整，对部分规范性文件条款的表述和适用进行了修改，主要涉及《上海市联网核查公民身份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试行)》（上海银发〔2007〕225号文印发）等两份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



